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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北市政府教育局 函
地址：110204臺北市信義區市府路1號8樓
北區
承辦人：李星瑩
電話：02-27208889轉1089
傳真：02-87884137
電子信箱：be2143@gov.taipei

受文者：臺北市立內湖高級工業職業學校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3年11月11日
發文字號：北市教特字第1133110146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113學年度全國學生音樂比賽實施要點及報名流程說明各1份 

(34520642_1133110146_1_ATTACH1.pdf、34520642_1133110146_1_ATTACH2.
pdf)

主旨：有關「113學年度全國學生音樂比賽」決賽報名一案，請

轉知貴校參賽者及相關人員依限報名，以維護學生參賽權

益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本市113學年度學生音樂比賽實施計畫及113學年度全

國學生音樂比賽實施要點辦理。

二、本局業於113年11月7日於本市五項藝術比賽網站（下稱本

市比賽網站）（https://www.tpcityart.tp.edu.tw/）公

告「具當然代表權者（各項各區第1名）名單」及「各學層

各組各類別遞補順序名單」。

三、請前揭公告學校務必通知參賽者及相關人員依限辦理下列

事項：

(一)「具當然代表權者」：請於113年11月14日（星期四）23

時59分前至本市比賽網站點選「全國賽資格」填報全國

賽「參賽意願」（勾選「參加」或「放棄」）。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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１、填報同意「參加」者：應於113年11月20日（星期三）

9時至113年11月22日（星期五）23時59分前依全國決

賽之報名規定完成報名登記並列印資料，經學校核章

後，於113年12月2日（星期一）前親送或郵寄至臺北

市松山區敦化國民小學。

２、填報「放棄」者：團體項目及個人項目皆應於113年11

月14日（星期四）23時59分前將簽名及核章之「臺北

市113學年度學生音樂比賽取得本市代表資格參加全國

決賽自願放棄全國決賽參賽權聲明書」上傳本市比賽

網站。

(二)遞補順序名單之團體及個人

１、本局將於113年11月21日（星期四）假本市比賽網站公

告各學層各組各類別遞補名額。

２、請遞補正取者於113年11月29日（星期五）17時前依報

名全國決賽之規定完成報名登記並列印資料，經學校

核章後，於113年12月2日（星期一）前親送或郵寄至

臺北市松山區敦化國民小學。

３、如欲放棄者，應於 113年11月26日（星期二） 16時前

將簽名及核章之「聲明書」上傳本市比賽網站。

四、各參賽學校及參賽者務必依限完成全國決賽網路報名及書

面報名作業如下

(一)網路報名

１、113學年度全國學生音樂比賽報名系統網址：國立臺灣

藝術教育館全國學生音樂比賽系統，https://web.

arte.gov.tw/music/music/musiclist.asp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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２、填報時間：自113年11月20日9時起至上開規定時間

止。

３、「決賽報名」逐一輸入資料 （輸入不完整者無法報

名），並列印書面報名表1份。

４、正式列印前請仔細檢查各欄位是否輸入完整，正式列

印後系統即不再受理參賽者進入修正，請善用「測試

列印」功能。

(二)書面報名

１、書面報名表應送交就讀學校蓋印（大專校院得由系、

所、院蓋章戳），證明參賽者在學身分。

２、請各校統一彙整所屬學生報名表件，於113年12月2日

（星期一）前（以郵戳為憑）免備文親送或郵寄至臺

北市松山區敦化國民小學審核報名資格，請於信封封

面註明「全國學生音樂比賽報名表」，逾時不予受

理。

五、凡取得決賽本市代表權，未於期限內完成報名者（含網路

及書面報送程序），視同棄權，請各參賽者及參賽學校務

必掌握報名期程，逾期不受理決賽報名。

六、決賽報名注意事項業公告於全國學生音樂比賽決賽網站

（https://web.arte.gov.tw/music/），請參賽者務必自

行上網詳閱。

七、報名相關細節，請逕洽臺北市松山區敦化國民小學， 聯絡

電話：27414065分機152；郵寄地址：105039臺北市松山區

敦化北路2號。

八、檢附113學年度全國學生音樂比賽實施要點及報名流程說明

06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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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1份。

正本：臺北市政府教育局所屬公私立各級學校（含附設國立中小學）(臺北市忠義實驗
國民小學除外)、國立臺灣戲曲學院、國立臺灣大學、臺灣警察專科學校、國立
政治大學、國立臺灣師範大學、國立臺北教育大學、國立臺灣科技大學、國立臺
北護理健康大學、國立臺北藝術大學、國立臺北科技大學、國立臺北商業大學、
國防醫學院、臺北市立大學、國立陽明交通大學、東吳大學、中國文化大學、世
新大學、銘傳大學、實踐大學、大同大學、臺北醫學大學、城市學校財團法人臺
北城市科技大學、馬偕學校財團法人馬偕醫護管理專科學校、中華學校財團法人
中華科技大學、康寧學校財團法人康寧大學、台北海洋學校財團法人台北海洋科
技大學、德明財經科技大學、中國科技大學、華東臺商子女學校、東莞台商子弟
學校、上海台商子女學校、臺北市日僑學校、財團法人台北歐洲學校、台北美國
學校、臺北市忠義實驗國民小學

副本：臺北市政府教育局國小教育科、臺北市政府教育局中等教育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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